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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5〕017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

悉。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无锡

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林海”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现对涉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回复，请予审核。

问题 7、关于募投项目。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将原募投项目“湖库富

营养化监控预警建设项目”“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变更为“湖泊生态医

院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总额为 3.27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已投入 200.01 万

元。

请公司说明变更前后募投项目的区别和联系，截至目前募投项目实施进展、

是否符合预期，对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来经营发展的影响。

【公司说明】

（一）变更前后募投项目的区别和联系

原募投项目“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 “湖库富营养化监控预警建

设项目”（以下简称“原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基于 2019年的市场环境编

制，近五年来，富营养化水体治理市场环境及客户的需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继

续沿用原设计方案已难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新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公司自研“污

染底泥常态化精准治理整装成套技术”顺利实现商业化，公司构建了湖库富营养

化内源治理诊断、蓝藻水华治理、湖库底泥清淤三大核心技术体系，并以此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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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打造了湖泊生态医院的全新治理模式，实现了由单一的蓝藻治理向更符合市场

需求的整湖系统治理模式转型。

因此，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 10月）审议通过，将“湖库富营养化监控

预警建设项目”、“蓝藻处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32,606.92

万元（含现金管理、利息收入等，最终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际结转时募集

资金账户余额 32,705.27万元为准）变更使用用途，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于“湖

泊生态医院项目”（以下简称“新项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建设周期

为 36个月。

新项目不仅将达成两个原募投项目的既定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司现有

的技术体系进行深入整合与数字化升级。新项目的核心战略聚集于突破湖泊富营

养化内源治理的核心技术瓶颈，即强化诊断能力，以构建公司在该领域的核心竞

争力，确保治理工作的精准性和高效性。此举将为公司在此技术领域的领先实力

奠定坚实基础，并将持续带来市场引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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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前后募投项目的区别和联系如下：

维度 原募投项目 新募投项目（湖泊生态医院） 联系与区别

项目定位
分环节技术研发（机理研究、装备研

发、方案构建）

系统化、智能化、综合化治理平

台

联系：新项目将达成原项目既定目标（如预警、装备研发）。

区别：新项目是技术集成与模式升级，从研发单项技术转向构建

“监测-诊断-治疗-验证”一站式医院式服务体系。

技术/内容整合

蓝藻项目：

1.湖库富营养化及藻类水华暴发机理

研究

2.富营养化湖库内源治理整装成套技

术及装备研发

3.富营养化湖库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能

力构建

监控项目：

1.移动监测平台

2.独立预测模型（富营养化、底泥释

放、藻类生长、水生态）

三大建设方向：

1.富营养化湖库中宇宙数字孪生

诊验系统（巡测、诊断、模拟、

孪生）

2.富营养化水体治理技术及装备

研制（技术整合优化）

3.污染淤泥精准清除与温室气体

减排整装成套技术（新增方向）

区别 1（技术迭代）：原项目部分目标（如水上诊断平台、大通

量控藻装备）已实现，新项目投入全新技术装备研发（如数字孪

生、精准清淤优化、温室气体减排整装成套技术）。

区别 2（集成协同）：原项目各环节独立，新项目集成研发监测、

预警、诊断、治疗全链条技术，增强协同性。

区别 3（新增方向）：基于清淤业务拓展，新增“污染淤泥精准

清除与温室气体减排”方向，形成碳资产开发能力。

区别 4（智能化升级）：新项目监测载体扩展至河湖长平台、深

潜控藻设备数字化、中宇宙水柱等，构成更强大的数字孪生诊验

系统，解决效果呈现痛点。原项目模型功能独立，新项目模型交

互融合实现智慧共享，可行性更强。

核心目标 提升单项技术能力和预警水平

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强化诊断能

力），构建精准高效治理核心竞

争力，实现技术领先和市场引流

联系：均服务于湖库富营养化治理。

区别：新项目战略聚焦点更明确（诊断能力），并通过数字化整

合（数字孪生）和新增方向（清淤减排），显著提升技术壁垒和

商业模式竞争力。



4

（二）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募投项目变更计划，湖泊

生态医院项目自 2024年 11月 21日完成了新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设立后正式实施。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公司新项目“湖泊生态医院项目”已累计投入 635.74

万元，投入进度为 1.94%。

“湖泊生态医院项目”主要围绕湖泊生态医院业务体系，打造从监测预警到

诊断治疗的一站式治理模式。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新项目已在富营养化湖

库中宇宙数字孪生诊验系统、富营养化水体治理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污染淤泥

精准清除与温室气体减排整装成套技术等方向开展工作，重点在三大技术方向取

得阶段性成果：

1、富营养化湖库中宇宙数字孪生诊验系统

在中宇宙方面，公司正在异龙湖、星云湖开展基于藻、泥、草、水四维水质

水生态耦合模型的中宇宙模拟研究工作，重点构建了清淤、控藻对水质及透明度

改善模型，探明土著水生植被对清淤控藻的响应机制，同步开展原位围隔对比实

验。

在数字孪生方面，主要围绕四个层面进行推进：

（1）感知层：实现了无人机巡查、全景图、视频拍摄等常规巡查作业模式，

并在探索无人机机场自动化巡查以及水质藻情反演等模式应用；已在无锡蠡湖以

及武汉东湖各布设多套浮标式原位高光谱监测设备，用于水环境和藻情叶 a的监

测。

（2）数据层：已经完成了多类报文数据传输协议层面的统一，具备了多源

数据统一与传输的转换技术；已经搭建了德林海富营养化湖库统一数据库，明确

了数据库的框架与结构，并且无锡蠡湖的数据已经全部入库。

（3）模型层：已经开发完成了蠡湖水环境与水动力模型，并且正在探索开

发 transformer架构的 AI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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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层：正在开发蠡湖数字孪生系统。系统包括：监测感知、统计分

析、诊断评估、四预、数字孪生以及知识库平台。

2、富营养化水体治理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

针对富营养化水体治理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公司正逐步开展水库蓝藻水华应

急处置技术及装备研究，重点开展高效藻类控制与水质改善体系的研发，已完成

压力式藻类控制小试验证、正在开展移动式原型机的设计。截至目前，已申请了

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1项。

3、污染淤泥精准清除与温室气体减排整装成套技术

（1）精准清淤整装成套技术及装备优化

公司已针对“污染底泥常态化精准治理整装成套技术”进行了多次工艺装备

的优化实验(包括清淤船和集泥等工艺装备)，旨在增加现有清淤工艺各个环节的

系统性和连续性、优化清淤的覆盖范围，实现降低项目运行的成本、提高工程实

施的工作效率，最终提升技术的工程适应性。同时提出了二次集泥方法的研究，

目前正处于实验阶段。

（2）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开发

① 公司采用静态箱-激光光谱吸收法对异龙湖、星云湖、洱源西湖三处典型

高原湖泊开展了系统性水气界面甲烷排放通量监测，累计获取有效数据点近

10000组；

② 在异龙湖、洱源西湖布设中宇宙模拟装置，通过为期多个月的连续实验，

精准模拟不同清淤强度、清淤深度及底泥处理方式对水气界面甲烷排放通量的影

响规律；

③ 经过多组实验模拟、多轮的现场勘测及专家论证，初步构建了包含清淤

面积系数、清淤时长等关键指标在内的湖库清淤甲烷减排核算逻辑体系，并初步

推演出“清淤前基线排放量-工程干预量-后期维护消减量”的三阶核算模型。

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新募投项目实际投资为 635.74万元，其中设备购

置费 61.26万元，研发费用 345.59 万元，基本预备费 228.90万元，具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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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投资构成

投资情况

金额 占比

1 设备购置费 61.26 9.64%
2 研发费用 345.59 54.36%
2.1 研发人员薪资 190.31 29.94%
2.2 材料费 68.34 10.75%
2.3 合作研发费和技术服务费 78.07 12.28%
2.4 其他费用 8.87 1.40%
3 基本预备费 228.90 36.01%

合 计 635.74 100.00%

注：1、其他费用包括检测费、试制费、差旅费、技术评价鉴定费等，小数尾差系四舍五

入所致。

2、上述表格中总数与表格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采用四舍五入所致。

本项目按计划于 2024年 11月启动，截至 2025年 5月底，投入进度（1.94%）

处于早期阶段，三大方向均按计划开展实质性工作，并取得阶段性、可验证成果：

数字孪生系统在蠡湖等地的实际部署与数据入库；治理技术装备研发产生专利申

请；温室气体方法学在多个典型湖泊（异龙湖、星云湖、洱源西湖）开展系统性

实地监测与实验模拟，数据量充足，模型构建取得进展。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

本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符合预期进度，不存在重大障碍或

不及预期情况。公司将继续按规披露进展。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湖泊生态医院项目的进展，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的进展。

（三）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未来经营发展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未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显著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并

开拓了未来增长空间，具体体现在：

1、强化主营业务聚焦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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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项目“湖泊生态医院”是公司从“蓝藻治理专家”向“整湖系统治理服务商”战

略转型的核心载体。

它深度整合并升级了公司原有的核心技术（诊断、控藻、清淤），通过数字

化（数字孪生）和新增维度（温室气体减排/碳资产），使主营业务覆盖更全面

的“监测-诊断-治疗-验证-碳资产开发”链条，直接响应了国家推广“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和“环境托管服务”的政策导向。

2、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

技术壁垒加固：（1）数字孪生诊验系统：实现湖泊状态“互动、先知、先觉”，

系统解决治理成效可视化核心问题，强化方案论证效力与实践转化效能。无锡蠡

湖、武汉东湖等地的示范应用是实证。（2）精准清淤与减排技术： “污染底泥

常态化精准治理技术”已被水利部纳入《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推广指导目录》，

其优化的低扰动、高精度、资源化、无尾水特性在异龙湖、星云湖项目中获得客

户高度认可。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研究为未来参与碳交易奠定基础。

技术整合优势：新项目对全链条技术的集成优化，形成更具协同性和适应性

的内源治理技术库及工艺包。

模式创新引领： “湖泊生态医院”模式（整湖治理+见效付费）已在星云湖（连

续 4年脱劣，局部达Ⅳ类） 成功验证，成为全国环境绩效付费标杆。蠡湖湖长

工作站的建立（与无锡河长办合作）和企业湖长（董事长胡明明为蠡湖企业湖长）

的聘任，是模式推广和政府认可的体现；公司与韩国 H2O innovation公司签订

《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技术出海奠定了基础。

知识产权积累： 公司持续投入研发，2024年新增授权专利 7项（累计专利

99项、软件著作权 15项），新项目研发活动正在产生新的专利申请，保障技术

领先地位。

3、积极推动未来经营发展

订单与市场拓展：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在手订单稳定（3.33亿元）。

新项目核心技术（如精准清淤）商业化顺利，2024年清淤相关订单约 2,93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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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并吸引洱源西湖、星云湖等新客户。蠡湖、滆湖、新丰江、星云湖、异龙湖

等 5个湖泊的健康管理实践为全国推广积累经验和数据。

创造新增长点：新项目明确构建数字孪生、碳资产、数据资产三大新质生产

力板块。数字孪生系统本身可转化为数据产品和服务，温室气体减排方法学未来

可开发 CCER项目，形成碳资产。

战略合作深化：与无锡市河长办、太湖流域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等签订的战

略合作协议为新项目技术的应用示范和标准推广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官方背书。

品牌与行业地位： “湖泊生态医院”作为一种创新模式，获得权威媒体持续关

注和报道，显著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引领地位。

综上，募投项目变更是公司顺应市场变化、依托技术积累进行的战略升级。

目前实施符合预期，其打造的“湖泊生态医院”平台及三大技术方向，不仅整合并

超越了原项目目标，更通过数字化赋能、技术深度整合、新增减排维度及创新商

业模式（绩效付费），显著增强了公司在湖库富营养化内源治理领域的核心竞争

力，为开拓更广阔市场（整湖治理、碳资产）、提升盈利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且深远的正面影响。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结论】

针对上述问题，保荐机构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取得并查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对账单、银行日记账及募投项目台账；

2、查阅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况专项报告》、年审会计师出

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募投项目变更的相关决策及公

告文件；

3、取得大额募集资金使用的凭证及合同；

4、复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5、访谈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了解变更前后募投项目的区别和联系，

募投项目截至目前的实施进展、是否符合预期，对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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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经营发展的影响等。

6、取得公司在手订单明细表，复核德林海主要销售合同、支持性文件等；

7、取得公司 2024年度新增授权专利相关文件。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本项目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规定，项目实施符合

预期进度，不存在重大障碍或不及预期情况。保荐机构将持续督促公司按规披露

进展，科学、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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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德林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雁滨 安 超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